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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函
地址：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
承辦人：吳淑惠
電話：05-2254321轉367
傳真：
電子信箱：wurosa55@ems.chiayi.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教輔字第115530989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要點.pdf、申請書.ods、學生名冊.odt (115ED08969_1_13154721396.pdf、

115ED08969_2_13154721396.ods、115ED08969_3_13154721396.odt)

主旨：檢送澎湖縣政府114學年度第2學期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

請要點及申請書各1份，請協助符合資格學生依限提出申

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澎湖縣政府115年3月12日府教國字第1150901439號函

辦理。

二、申請日期：自115年3月15日（星期日）起至115年4月15日

（星期三）止受理申請，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如

申請截止日適逢例假日，則順延至次一工作日。

三、本項獎學金申請需由肄業學校初審合格後，併同清寒（低

收、中低收及清寒證明）文件彙集造冊（依學業成績高低

順序）免備文掛號寄至澎湖縣政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彙辦

（地址:880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敬請協助辦理。

四、如有未合規定者（證件不齊、未經學校審核、逾期），概

不予審核。

五、專科學校務必註明二年制、三年制或五年制。

檔　　號:
保存年限:

8

本校收件至115年4月02日止(逾期不候)
申請人備齊相關資料送至教務處 3號窗口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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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結果錄取者將另函通知錄取學生領取獎學金，並公布

於該府教育處網站；本獎學金不論錄取與否，各項申請表

件皆不退還。

七、相關書表格式請逕至該府教育處網站：http：//www.phc.

edu.tw最新消息公告項下（115.3.12公告）下戴相關資

料，申請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正本：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嘉義大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51



澎湖縣政府辦理各級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發給要點                          

90 年 8 月 30 日 90 澎府教國字 45586 號函 
95 年 2 月 8 日府教國字第 0950800339 號函 
96 年 2 月 27 日府教國字第 0960800627 號函 
98 年 2 月 10 日府教國字第 0980800402 號函 
99 年 3 月 1 日府教國字第 0990800782 號函 

100 年 2 月 23 日府教國字第 1000800852 號函 
104 年 1 月 28 日府教國字第 1040900576 號函 
106 年 8 月 2 日府教國字第 1060907216 號函 

108 年 1 月 11 日府教國字第號 1080900171 號函修正第二點 
110 年 3 月 4 日府教國字第號 1100903331 號函修正第七、八、九點 
114 年 9 月 17 日府教國字第 1140913327 號函修正第二、三、四點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澎湖縣（以下簡稱本縣）籍就讀各級學校清寒優

秀學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設籍本縣並居住六個月以上（戶籍為準）之清寒優秀學生，肄業於公私立各級學

校（高中、職、五專一年級至三年級及國民中小學限在本縣肄業者）並符合下列各

款標準及資格者得由學校申請之（一年級上學期新生除外）： 

（一）大專、研究所及五專四、五年級成績：操行成績八十分（甲）、學業成績八十 

（二）五專一、二、三年級及高職學業成績：八十分。 

（三）高中學業成績：七十五分。 

（四）國中成績：各學習領域總平均八十分；且各學習領域均達七十分。 

（五）國小成績：各學習領域總平均八十分；且各學習領域均達七十分。 

（六）享有公費、補校、進修部、進修推廣部、空中大學、夜間部及未經政府核准立案

學校之學生不得申請。 

（七）家境確屬清寒者（以列入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本府專案核准澎湖縣特殊境遇

家庭扶助、澎湖縣困苦失依兒少生活扶助及澎湖縣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有案者

優先）。 

五專四、五年級比照大專一年級、二年級成績計算。五專四年級上學期比照大專一

年級新生不得提出申請。就讀它縣市五專一、二、三年級者，比照高職組需於本縣

肄業，故不得提出申請。 

三、獎學金名額如下： 

（一）研究所、大專院校學生：研究所（一般生）每學期三名，大專院校每學期四十名。 

（二）五專學生： 

  １、五專四、五年級比照大專院校學生辦理。 

  ２、五專一年級至三年級每學期三名，比照高職組成績標準審核。 

（三）高中高職學生：每學期四十名。高中（高中附設職業類科）二十名，高職二十名， 

      若高中（高中附設職業類科）與高職尚有名額時，可相互遞補之。 

（四）國民中學學生：每學期一百名。 

（五）國民小學學生：每學期七百名。 



前項國民中小學名額由本府依本縣各校學生人數以校分配，但離島各校應至少加二成計 

    算。 

四、獎學金金額每名規定如下： 

研究所學生：每學期新臺幣八千元。 

大專院校學生：每學期新臺幣四千元。 

高中、職、五專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每學期新臺幣二千元。 

國民中學學生：每學期新臺幣八百元。 

國民小學學生：每學期新臺幣五百元。 

五、獎學金之申請及發給日期如下：(每學年分二次辦理)。 

    申請日期：第一學期於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受理申請，第二學期於三月十五日

至四月十五日受理申請。 

    發給日期：第一學期於十一月發給，第二學期於五月發給。 

六、大專、高中職學校申請獎學金之學生須檢附申請書，前學期學業成績證明書及設籍

本縣之證明、低收入戶證明及本府專案核准為經濟弱勢之家庭證明(非上述因素者

免送)各乙份送本府核辦。 

七、各級學校申請獎學金之學生超過規定名額時，除以低收入戶優先外，並以學業成績

高低排列錄取。 

大專、研究所學校學業成績如錄取分數相同時再以德育(操行成績) 高低排列錄取、

高中(職)學校學業成績如錄取分數相同時再以國文成績高低排列錄取，經本府教育

處審查並造印領清冊簽請縣長批准後轉發。 

國民中小學由各校自行審查並造印領清冊及領據一併送本府簽請縣長核定。 

八、獎學金之款項由本府每年度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預算內學生獎助費項下支付。 

 

 

  



學生姓名 性別 校名

申請組別  □高中職組 學制

科系

身分證

字     號
出生    年
月日

   年   月   日 入學

年月
是否享有

公費待遇

戶籍地址

連絡電話

申請學生

承辦人

校長

附註：本申請書各欄均應逐項詳填.如有遺漏或手續不全則不予審查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縣政府

審查小組

蓋章

四、低收入戶證明。

蓋    章

蓋    章

蓋    章

戶籍地電話：

手機號碼：

繳附證件

一、獎學金申請書。
縣政府

審查意見
二、成績單。

三、戶籍證明。

□是                         □否 前學期成績

是否為

低收入戶
操行

德育
(高中職組免填)

學業

智育

澎湖縣      學年度第    學期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申請書

      （此處加蓋學校戳記或關防）

肄業

學校
□大專組□研究所組

年制               年級

系(科)

   年      月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正面）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反面）

本人郵局存摺正面影本黏貼處 

代領身分證影本 

(若非本人存簿) 

代領身分證影本

(若非本人存簿) 

資料影本黏貼請以膠水貼緊四邊，請勿使用膠帶。 

本校獎助學金採郵局匯款發放，故請同學提供郵局影本及本人
身分證影本，若為監護人代領則須另提供代領人身分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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